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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 《沈阳药科大学博士研究生攻读

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修订稿 )的通知

各学院、有关部门:

为提高沈阳药科大学博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水平,加强我校
博士学位授予质量,经过校内广泛征求意见,学校研究决定 ,

对 《沈阳药科大学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的规
定》进行修订,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沈阳药科大学博士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
文的规定 (修订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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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药科大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攻读学位期间

发表学术论文的规定

(修订稿 冫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暂行实施办法》的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应当表明作者具有独立从事科

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博士研

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的数量和水平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和

学位授予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我校博士生毕业均应在国内外学术期

刊上发表与本人学位论文内容相关的研究论文,并作为申请博士学位

的必各要求之一。具体规定如下:

笫一条 博士生应以沈阳药科大学为第一通讯单位,学位申请者本

人为第一作者 (或 导师为第一作者学位申请者为第二作者 )发表 (或

被接受发表)与 学位论文相关的研究论文,招 生录取时规定的导师应

为通讯作者。   氵

笫二条 博士答辩前发表论文要求分为非药事管理专业和药事管

理专业两种情况。

(工 )非药事管理专业 (指药学、中药学一级学科下不包括药事

管理的所有专业 )博士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要求至少有 1篇 与学位

论文相关的英文文章被 sCI索 引源期刊发表或接受,具体要求如下:

1.如果发表单篇 SCI论文影响因子<2.0,要 求学位申请人至少

发表 2篇 sCI论文,影响因子累计之和 >1.2。

2.如果发表单篇 sCI论文影响因子 >2。 0,则 要求学位申请人发

表一篇sCI论文即可。



3.为 鼓励研究生通过团队合作,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如果发表

单篇sCI论文影响因子>5.0,则 要求学位申请人署名在前两位即可,

排名前两位的博士生可同等享用该论文。

如果发表单篇 sCI论文影响因子)10.0,则 要求学位申请人署名

在前三位即可,排名前三位的博士生可同等享用该论文。

非第一作者发表 sCI论文的博士研究生,要求发表论文与学位论
〃   文相关,且由导师认定各位作者学位论文内容没有重复部分。

△     4.同 等学力考取博士生者,除满足上述条件外,需另发表 1篇

sCI英文文章。

sCI索 引源影响因子,以作者投稿时间所在年度公布的影响因子

计算,如当年sCI索 引源影响因子仍未公布,则 以最新版计算。

(二 )药事管理专业博士答辩前须有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发表,具体要求如下:

1.药事管理专业答辩前需要发表论文的数量及质量要求,满足

以下条件之一即可:f
(1)满足非药事管理专业博士答辩前发表论文要求。

(2)博士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要求学位申请人在指定刊物【包
·
  括北京大学版的中文核心期刊收录杂志及 《亚洲社会药学》】上发表五

篇以上 (含五篇)与 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应至少有 1篇学

术论文发表在 CssCI索 引源的学术期刊上,或 至少有 1篇学术论文发

表在sCI收载的英文学术期刊上,或至少有 1篇学术论文发表在 ssCI

收载的英文学术期刊上。学位申请人发表在 《亚洲社会药学》杂志上

的学术论文,在 申请学位时,最多计算2篇。



(3)博士生在学位论文答辩前,要求学位申请人在指定刊物上发

表两篇以上 (含两篇)与 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同 时在授予博士

学位之前,将博士学位论文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发行。

2.同等学力考取博士生者,除满足上述条件外,需在指定刊物上

另发表 1篇论文。

第三条 博士研究生在论文投稿之前必须经过导师审核签字之后

方可投稿。凡未经导师审批的发表论文,将不得作为申请学位论文答

辩的发表论文。

第四条 研究生在申请论文答辩前必须按照上述要求向学位办公

室提交已经发表论文的原件和复印件,或论文录用证明及论文全文,

经审核合格后方可进行答辩。

第五条 研究生在读期间完成本规定中的论文是研究生申请学位

论文答辩的必要条件之一。各分科委员会可以根据本规定的原则,结

合自身特点,制定实施细则,报经研究∷生处批准、各案后施行。

第六条 研究生在发表论文中被发现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和一

稿多投等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经核实后视其情节轻重,给予处分,

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七条 本规定从 zO11级入学的博士研究生开始执行,⒛11级以前

入学的博士研究生,可参照本规定执行,也可按原规定执行。


